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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9月 28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 2000年 9月 26日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纳瓦尼特姆 皮莱法

官给我的信 供你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审议  

 皮莱庭长在信中表示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认为 在某些情况下

法庭必须有权对被法庭错误拘留 起诉或定罪的人给予赔偿  

 你可能记得 在我于2000年9月26日给你和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信中 S/2000/ 

904 我转交了 2000年 9月 19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克洛德 若尔达

法官给我的信 该信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皮莱庭长指出 法官们认为 在三种情况下 法庭必须有权给予这种赔偿  

 第一种情况是 某人业经按照国际法庭的最后判决服刑 嗣后因为有新事实

或新发现的事实 证明司法失当而被法庭推翻判决或赦免  

 第二种情况是 某人业经法庭授权拘留 嗣后经法庭最后判决无罪 或嗣后

根据情况肯定证明存在严重和明显的司法失当情事 决定终止对其进行诉讼而予

以开释  

 法官们认为法庭必须给予赔偿的第三种情况是 某人业经法庭授权加以逮捕

或拘留 而逮捕或拘留的方式或情况构成侵犯该人的自由和安全权利 并且造成

这项侵权事件的行为依法应归咎于法庭 因之也应归咎于联合国  

 皮莱庭长提请注意 在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下 按照普遍接受的人权准

则 联合国有责任赔偿被非法定罪 逮捕或拘留的人  

 皮莱庭长还提请注意 在两者之中任何一种情况下 联合国都不能仅仅向有

关的人支付一笔款作为赔偿 而履行其法律义务 实际上必须制订法律条款 赋

予这种人取得赔偿的明确权利 确定应该如何计算需要支付的赔偿 并在这方面

制订一种符合法制和尊重人权基本要求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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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皮莱庭长指出 在她的信中叙述的三种情况之中第二种情况下 联合

国可能不会觉得按照现行国际法有义务赔偿被这样非法拘留或起诉的人 皮莱庭

长表示 尽管如此 法官们还是认为 由于该法庭运作的特殊情况 最好是法庭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给予赔偿  

 皮莱庭长指出 在她的信中所述的三种情况下 都有必要允许法庭给予赔偿

安全理事会有必要修订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规约 以便授权法庭处理赔偿

问题  

 倘若安理会通过这种修订条文 接着请大会核准在法庭的预算中编列这方面

可能需要的经费  

 请你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件为荷  

            科菲 安南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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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 英文] 

  2000年 9月 26日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给秘书长的信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们请我写信给你 以解释他们认为理应修订

法庭规约 以便规定对被错误起诉或定罪的人给予赔偿  

 无论是 规约 还是 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 都没有规定应对被错误逮捕

起诉 定罪或被非法侵权而造成的丧失自由采取补救措施 各种国际人权文书均

载有获得这种补救措施的权利 法官们期望使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也能全面

遵守国际公认的义务  

 在过去的五年里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有三起剥夺自由的案子引起书记

官长的关切 一起因张冠李戴而被错误逮捕 一起是撤销对一人的起诉 他曾主

动向法庭自首但其身份尚待东道国确定 一起是上诉法庭就 ICTR-97-AR72 案发

布了命令 理由是在逮捕和审前拘留时侵犯了一名上诉人的权利 如果该人被判

无罪或被定罪但减了刑 他都有权获得财务赔偿  

对被错误定罪的人给予赔偿 

 各项国际人权文书中均规定被错误定罪的人有权得到赔偿 包括 公民及政

治权利国际盟约 第 14条第 6款 1998年 7月 17日在罗马通过的 国际刑事法

院规约 第 85条载有与第 14第 6款条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定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是安全理事会的附属机构 法庭的行为可归咎于联

合国 因此 由于联合国自认为受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第 14 条第 6 款

之类的人权法公认准则的约束 联合国就有法律义务确保向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定罪但后来平反的人给予赔偿  

对被错误起诉的人给予赔偿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 85 条第 3 款授权该国际刑事法院 在特殊情

况下 对于因存在严重 明显的司法失当情事而宣告无罪或终止诉讼的被告给予

赔偿 但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或任何其他国际人权文书中都没有同样的

规定 因此不能肯定这类权利目前构成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 所以不能认为联合

国在这种情况下有明确的法律义务对司法失当的受害人给予赔偿  

 不过 有些国家的制度中的确有对在某种程度上被错误起诉的人给予赔偿的

规定  

 鉴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运作方式特殊 尤其是被告受到长期的

审前拘留 因此 由法庭斟酌决定对被判无罪或终止诉讼的被告给予赔偿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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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符合法庭和联合国的利益的 但是应当指出 这种斟酌权应只在存在 严

重和明显的 司法失当情事的特殊情况下行使  

对被非法拘留的人给予赔偿 

 国际人权文书保证 在涉及权利被侵犯的情况或方式下被剥夺自由的人有权

得到赔偿 例如见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第 9条第 5款 因此 如果一个

人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授权逮捕或拘留 而逮捕或拘留的方式或情况侵犯

了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第 9条第 1至第 4款确认的权利 而且这种侵权

行为依法应归咎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因之也应归咎于联合国 则联合国

将具有确保对该项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给予赔偿的国际义务  

 请注意 因为 规约 中没有任何条款授权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采取必

要步骤确保履行上述义务 现已同法律事务厅协商 审查了各种可能采用的机制

使这些人仍能获得赔偿 这些机制除其他外 包括仲裁 惠给金 由大会决议规

定履行有限赔偿责任和修改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规约  

 在这方面 必须指出 联合国不能仅仅向有关个人支付一笔款作为赔偿而履

行其国际义务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第 9条第 5款和第 14条第 6款所明

文规定的义务 不是仅仅为了确保属于这些条款范围的案件中个人绝对得到赔

偿 而是为了保障他们享有 可以执行的得到赔偿的权利 第 9条第 5款 并

依法 获得赔偿 第 14条第 6款 因此 为了履行这一义务 必需有符合法

制和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的法律条款 赋予被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错误起诉

或定罪的人和经法庭授权遭到非法逮捕或拘留的人以获得赔偿的明确法定权利  

 因此 由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特别是分庭 最有资格确定被错误起

诉或定罪的人和被非法逮捕或拘留的人是否应当得到赔偿 所以法官们认为 安

全理事会应当考虑通过修订规约 扩大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 授予

法庭以处理赔偿案件的职权  

 鉴于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步骤均应当准确反映国际人权法的最新发展 建议

仿照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 85条 其条文附于后 以便参考 所创先例

在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插入一个新的条款 见附录  

 最后 为了寻求对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做最适当的修正 谨请

你将这封信转交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及成员 供他们审议  

 由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理所当然地要对

此问题采取类似的处理办法 所以我已经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庭长克洛

德 若尔达法官讨论过赔偿问题 他告诉我 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法官也设想照

此种方式办理 以确保修订该法庭的 规约 而且也已经另给你写信表达此种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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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若你对此请求有什么问题 或希望进一步了解被错误起诉或定罪的人和被

非法逮捕或拘留的人获得赔偿的权利 请随时联系  

           庭长 

           纳瓦尼特姆 皮莱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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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5条 

  对被逮捕人或被定罪人的赔偿 

1. 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羁押的人 应有可以执行的得到赔偿的权利  

2. 经最后裁判被判犯刑事罪的人 如果对其作出的有罪判决其后因新事实或新

发现的事实决定性地证明存在司法失当情况而被推翻 则该因判罪而受到处罚的

人应依法获得赔偿 除非可以证明 未及时披露该项未为人知的事实的责任可以

全部或部分归咎于该人  

3. 在特殊情况下 如果本法院发现决定性事实 证明存在严重 明显的司法失

当情事 本法院可以根据 程序和证据规则 规定的标准 酌裁赔偿已经因最后

被判无罪 或因上述理由终止诉讼而开释的人  

–––––––––––––– 

 


